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 5學年度特聘教授   申請表  

   序號：勿填  

推薦學院   系所   

姓名   員工編號   

教授升等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教授年資     年    月  

聘期  擬自 1 1 5年 8月 1日起至 1 1 8年 7月 3 1日止  

申請條件：資料採計期間為自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

本校專任教授任職3年以上，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，得經推薦審查後，聘任為本校特聘教

授： 

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或產學合作獎一次（含）以上者。 

重要國際學會學士（Fellow）。 

曾獲國內、外重要學術獎勵者。 

曾獲校內教師研究績優獎二次（含）以上者。 

曾獲校內教學特優教師二次（含）以上者。 

曾獲校內特聘教授者。 

 
＊以上申請人需檢附獲獎資料及最近3年著作目錄、重要論著、具體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

明文件併列於附件。 

 

*如獲獎項，同意將個人獲獎訊息分享及揭露* 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請程序 

本案業於  年  月  日經    系審查通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(系主任簽章) 

本案業於  年  月  日經    學院審查通過，送研發處彙辦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(院長簽章) 

研發處簽章：  研發處收件日期 :    /    /  



 

附  表 一、【符合本校「特聘教授設置辦法」第二條者】 

獲獎佐證資料暨研究成果概述 

(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至多2頁，研究成果概述可包括：學理之創新和突破、生新領域

之開發與經營、應用技術之創見與成果、專利及技轉成效以及實作研究上之成果與貢獻等) 
 

 


